
律師事務所聘僱人員，應遴選品行端正者擔倍之。

律師事務所中負有監督或管理權限之律師，應負責督

導所聘僱之人員不得有違法或不當之行為。

誼釋

1. 立法治革

民國 84 年 7 月 29 日修正律師倫理規範第 15 條條文：「律師事

務所聘僱助理人員，應遴選品行端正者擔任之。律師應負責督導助

理人員不得有違法或不當之行為。」

2. 立法意旨

民國 98 年 9 月 19 日修正本條文時，其立法意旨如下：「一、

律師事務所所聘人員除助理外，亦包括一般行政人員，故建議將助

理二字刪除，並將第二項之助理人員改為聘僱人員。二、如課予律

師事務所之受僱律師亦應負督導之責，似過為嚴苛，愛修改為僅就

負有監督或管理權限之律師課予督導之責。」

3. 解釋適用

本條規定律師對其僱用之業務輔助人員負有管理之責，第 1 項

規定律師於聘僱業務輔助人員時，應注意其品性，第 2 項則規定律

師於聘僱後對其業務輔助人員負有監督管理之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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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律師對聘僱人員之監督管理責任，律師倫理規範在民國

98 年修正前，並未以律師之執業型態區分其監督管理責任，↑佳考

量「受僱律師」亦為律師執業型態之一種，然受僱律師於法律事務

所內，對於法律事務所之經營及人事皆無置喙餘地，如要求其對於

律師事務所聘僱人員負擔監督指導之責，未免失之過苛，是於民國

98 年 9 月 19 日修正本條文時，特別將第 2 項對於聘僱人員之監督

管理責任，限制在律師事務所中負有監督或管理權限之律師方有此

義務。

又關於本條之懲戒案例，因我國律師倫理規範係於民國 72 年

方制定，於此之前發生律師對其聘僱人員未盡監督義務之責峙，實

務上有以律師法第 29 條（民國 84 年全文修正前為第 28 條）「律師

不得有足以損及其名譽或信用之行為」為由，認為律師怠於監督其

事務員，容任其事務員自行撰寫書狀且不加以審核，要屬損害律師

名譽及信用之行為，而加以懲戒（ 66 年律懲字第 1 號、 66 年台覆

字第 2 號）。

從比較法來看，日本并護士職務基本規程第 19 條亦有相似規

定，旨在說明律師應指導、監督其法律事務所之事務員或配屬之司

法研習生等人，不得有違法不當，或損害律師品格之行為。據日本

并護士連合金就該條之解釋，所謂「與自己之職務相關者f 包括

依特定研習制度受律師指導之法學學生（口一﹒久夕一Jv生），稅

務士、司法書士等，如條律師職務之履行輔助人，亦可能在本條之

解釋範圍內。

( 相觀懲戒案例

1.臺灣律師懲戒委員會 66 年律懲字第 1 號決議書：「．．．．．．按律師法第

廿八條規定：『律師不得有足以損及其名譽或信用之行為』。違反該

規定者，依同法第四十條第一款規定應負懲戒，祇須其行為有足以

損及名譽信用，即行成立，不以確有損及名譽信用之事實發生為要

件。被付懲戒人即執行律師辦理其他法律文件，而任由事務員李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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勳撰寫書狀，內容若欠妥適，實足以損及備付懲戒人之名譽信用，

是其任由事務該李O勳撰寫書狀之行為，即有應付懲戒之原因，酌

情予以停止執行職務三月。」

2.律師懲戒覆審委員會 66 年台覆字第 2 號決議書：「按律師必須熟詣

法律，以符社會上對於律師信譽之基本印象，故律師執行職務而囑

人代其撰寫訴狀又不予親加審核，即任令提出，若有內容欠妥情

形，自易貝台仁以律師不譜法律之譏，難謂不足以損及律師之名譽或

信用。原決議因任被付懲戒人之行為，不無違反律師法第 28 條：

『律師不得有足以損及其名譽或信用之行為』之規定，而予懲戒，

並非無見。」

3.律師懲戒委員會 95 年律懲字第 2 號決議書：「按『律師應負責督導

助理人員不得有違法或不當之行為』’律師倫理規範第十五條第二

項訂有明文﹔次按『律師有違背律師倫理規範或律師公會章程之行

為，情節重大者，應付懲戒r 律師法第三十九條第三款亦定有明

文。本件被付懲戒人既於民國 91 年夏天知悉張O豪為台灣高等法

院檢察署法警，條違法兼職之行為，竟未負責督導，仍容任張O豪

繼續違法兼職，終至民國 93 年 3 月予以革職，其間繼續僱用張。

豪違法兼職行為將近 2 年，自屬違背律師倫理規範情節重大。」

相閥、法規與闡釋

1.律師法第 29 條：「律師不得有足以損及其名譽或信用之行為。」

2.律師倫理規範第 12 條：「律師不得以下列方式推展業務．．．．．．三、利

用司法人員或聘僱業務人員為之。」

3.民法第 188 條：「受僱人因執行職務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，由

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。但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

之執行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

者，僱用人不負賠償責任（第 1 :r頁）。如被害人依前項但書之規定，

不能受損害陪償時，法院因其聲請，得斟酌僱用人與被害人之經濟

狀況，令僱用人為全部或一部之損害賠償（第 2 工頁）。僱用人賠償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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害時，對於為侵權行為之受僱人，有求償權（第 3 工頁）。」

( 碧藍考玄互諒例

日本并護士職務基本規程第 19 條（事務職員等<l)指導監督）：「并

護士怯、事務職員、可法修習生考仿他仿自己仿職務l之間勻主甘記

者如、哥~ <l)者仿業務l乙閱 L違法若 L <I土不三包含行為 l乙及。、、又 l立

芳。〉法律事務所仿業務l之間Lτ知。得tc秘密在漏6L 、若 L ＜低

利用寸之3 之色仿令 v）止步 l乙指導及lj監督在 L 仕付才ll玄之r 色金

v) 0 J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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